
 

 

 

 

 

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

二期工程项目 

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建设单位：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编制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院 

2021 年 9 月



 

 

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 

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责任页 

编制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院 

 

 

批准：李  炜（院  长） 

 

核定：李  宁（副院长） 

 

审查：付卫平（所  长） 

 

校核：王铁军（副所长） 

 

编写： 

   逄  红（高  工）            （第一章至第三章） 

        

   刘  阳（高  工）            （第四章、第七章） 

        

   姚  锐（助  工）            （第五章、第六章） 



目录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院 

-1-  

目     录 

前 言 .......................................................................................................... 1 

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 5 

1.1 建设项目概况 ................................................................................. 5 

1.2 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 12 

1.3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 12 

2 监测内容和方法 .................................................................................. 18 

2.1 监测内容 ....................................................................................... 18 

2.2 监测方法 ....................................................................................... 20 

3 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 22 

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 22 

3.2 弃土、弃渣监测 ........................................................................... 26 

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 31 

4.1 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 31 

4.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 34 

4.3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 37 

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 39 

5.1 水土流失面积 ............................................................................... 39 

5.2 土壤流失量 ................................................................................... 39 

5.3 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44 

5.4 水土流失危害 ............................................................................... 44 

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 45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 ........................................................................... 46 

6.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46 

6.3 拦渣率与弃渣利用情况 ............................................................... 46 



目录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院 
-2- 

6.4 土壤流失控制比 ........................................................................... 46 

6.5 林草植被恢复率及林草覆盖率 ................................................... 46 

7 结论 ...................................................................................................... 48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 50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 50 

7.3 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 50 

7.4 综合结论 ....................................................................................... 51 

 

附表 

一、 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表 

二、水土保持监测意见书 

附图： 

一、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

水土保持监测现场照片 

二、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

地理位置图 

三、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

水土流失 



前言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院 

-1-  

前 言 

2016 年 3 月内蒙古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院受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委托，承担了“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

工程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双方正式签订了监测合同。按照合同约定，监测

单位成立了项目监测工作组，并及时开展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在收集、查阅工

程有关技术资料，熟悉、了解工程建设情况及项目区自然条件同时，于 2016 年 3

月进驻项目区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依据内蒙古新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

了《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修改报告书》中各项水土保持工程的布局、施工设计，并在此基础上经过分析研

究，编制了《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水

土保持监测实施细则》。按照实施细则开展本工程建设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位于内蒙古

自治区东北部，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境内，起点（K0+000）位于科尔沁右翼前旗

六间房，与乌兰浩特西互通立交与二广高速集宁至阿荣旗连接线相接，终点

（K78+607）位于阿力得尔苏木，与霍阿一级公路设置的阿力得尔互通相接，起点

地理坐标为 46°3′N，121°50′E，终点地理坐标为 46°15′N，121°1′E。现

有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公路属于省道 203 线乌兰浩特至零点段公路前半段，于

2010 年建成通车，设计速度 80km/h，旧路目前虽能满足一定时期的交通需求，但

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旅游交通对安全、舒适、快捷等要求，在此背景下，对本段道

路进行改扩建。本段旧路设置主线收费站一处，养护工区一处，服务区一处，本次

工程根据交通量和服务水平进行改扩建，以满足全幅一级公路的需求。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2014 年 10 月，内

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内蒙古新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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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工

作。2014 年 11 月编制完成了《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

段二期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2014 年 12 月，内蒙古自治区

水利厅以内水保〔2014〕277 号予以批复。 

2016 年 3 月建设单位委托内蒙古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院开展《国道 302 线珲春

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为体现水

土保持监测的全面性、典型性和代表性，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单位设立监测点 12 处。

在非重点监测区域，按互补、补漏、灵活、实用等原则，根据监测需要，设置抽样

调查监测点，作为固定监测点的补充。建设单位于 2015 年 9 月委托内蒙古万戈水

利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了水土保持监理工作。 

本工程于 2015 年 8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10 月全线主体完工，总工期 40 个月。

项目投资总金额为 125739 万元，其中土建费 68747 万元。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院受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

委托，承担了“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

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2016 年 3 月，双方正式签订了《监测合同》。 

按照合同约定，监测单位成立了项目监测工作组及时开展项目监测工作。监测

组依据《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书》中各项水土保持工程的布局、施工设计，对施工过程中的各水土流

失防治责任分区的占地、防护措施等进行了实地调查，之后编制完成了《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按照《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水土

保持监测合同》的要求、主体工程进度和《监测实施方案》制定的监测实施计划，

监测组人员及时进驻项目区，于 2016 年 3 月对项目区对项目区建设期的扰动面积、

防治责任范围和水土流失情况采用遥感影像调查法和资料查阅法进行了调查监测；

对项目区实施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和防治效果进行了现场调查测量。2021 年 8 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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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监测工作全面结束，编写了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和监测工作开展情况，项目建设期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于 2021

年 8 月底全面结束。监测单位对建设期内取得的各项监测数据进行了整编分析，按

照《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等规

范的要求，着重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的六项防治指标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评价，

形成了本报告书，为项目后期验收总结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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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 

建设规模 全线长 78.607km 

建设单位 

联系人 

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扈德福 

建设地点 兴安盟 

所属流域 松辽流域 

工程总投资 125739（万元） 

工程总工期 2015 年 8 月-2018 年 10 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全称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科

学研究院 
联系人及电话 姚锐 18047118309 

自然地理类型 低山丘陵 防治标准 北方土石山区一级标准 

监测
内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1.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调查、实地检测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调查、实地测量 

3.水保防治措施情况测 调查、实地测量 4.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实地测量、收集资料 

5.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调查 水土流失背景值 
风力侵蚀 600t/km²̇a； 

水力侵蚀 1000t/km²̇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围 336.62hm²  土壤容许流失量 200t/km²̇a 

方案设计水土保持投资 5602.09 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200t/km²̇a 

防治措施 

（1）本项目完成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量为：表土剥离 112.22hm²，表土回覆
112.22hm²，边坡拱型骨架防护 40.50hm²，边坡人字骨架防护 7.59hm²，边坡
砌石护坡 4.75hm²，排水沟工程 52.28km，边沟工程 17.54km，截水沟工程
16.37km，急流槽 3.24km，边坡绿化 26.33hm²；土地整治 17.42hm²、土地复
耕 18.01hm²。 

（2）植物措施：192.78hm²。 

（2）临时措施：苫盖密目网 88900 m²；撒播草籽 1.97hm²。 

监
测
结
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指标 
目标值
（%） 

达到值
（%） 

实际监测数量 

扰动土地整治率
（%） 

95 99.98 

防治
措施
面积 

143.71 

hm² 

永久建筑
物及硬化
面积 

97.35 
扰动土
地面积 

241.06hm²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95 99.96 
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 
241.06hm² 水土流失总面积 143.65hm²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5 工程措施面积 43.88hm² 容许土壤流失量 200t/km²̇a 

拦渣率（%） 95 99 植物措施面积 99.77hm² 监测土壤流失情况 190t/km²̇a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7 98.2 
可恢复林草植

被面积 
101.60hm² 林草类植被面积 99.77hm² 

林草覆盖率（%） 25 41.39 
实际拦挡弃土
（石、渣）量 

3.06 万 m
3
 

总弃土（石、渣）
量 

3.06 万 m
3
 

水土保持治
理达标评价 

六项指标均已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的防治目标要求。 

总体结论 

六项指标均达到批复的水保方案中的设计防治目标，其中六项达到了建设生产类项目水
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各项措施目前运行状况良好，有效地控制了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
土流失，符合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主要建议 需要注意植被措施的后期抚育管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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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建设项目概况 

1.1. 1 项目基本情况 

（一）、地理位置及交通 

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境内，起点（K0+000）

位于科尔沁右翼前旗六间房，与乌兰浩特西互通立交与二广高速集宁至阿荣旗连接

线相接，终点（K78+607）位于阿力得尔苏木，与霍阿一级公路设置的阿力得尔互

通相接，起点地理坐标为46°3′N，121°50′E”，终点地理坐标为46°15′N，

121°1′E。 

地理位置详见“国道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

项目地理位置图”。 

（二）、建设规模 

国道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等级为双

向四车道一级公路，设计速度80km/h，路基宽26.5m。起点（K0+000）位于科尔沁

右翼前旗六间房，与乌兰浩特西互通立交与二广高速集宁至阿荣旗连接线相接， 终

点（K78+607）位于阿力得尔苏木，与霍阿一级公路设置的阿力得尔互通相接，扩

建路段长 78.607km，其中K0+000~K5+000 和 K77+206.788~K78+606.821段已建成

一级全幅路基，路基宽度 24.5m，本次工程直接利用；K5+000~ K77+206.788 为一

级一幅，路基宽度 12.25m，本次工程利用现有半幅，新建左半幅加宽为宽中央分

隔带（4.0米）整体式断面， 加宽后路基宽度 26.5m，施工路段长72.207km。现有

路两侧行道树右侧直接利用，左侧行道树改扩建砍伐后重新进行绿化；现有路两侧

排水系统右侧直接利用，左侧重新修建。全线设大桥3座，桥长458m；中桥6座，桥

长516m；小桥16座，桥长338m；涵洞113道。全线与等级公路共设置平面交叉83处，

起点完全利用一期工程建成的乌兰浩特西互通， 终点完全利用霍林河至阿力得尔

段一级公路阿力得尔全苜蓿叶互通，通过本互通实现与G207线的连接。附属设施区

哈拉黑收费站及养护工区（K29+500）扩建1.2hm²，新增哈拉黑管理监控分中心，

面积1.73hm²，新增大石寨服务南区（K45+400），面积1.94h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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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组成及占地面积 

线路全长 78.607km，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进行设计，项目全线设大桥3

座，桥长458m；中桥6座，桥长516m；小桥16座，桥长338m；涵洞113道。 

路基工程 

(1)路基标准横断面 

新建左幅行车道宽2×3.75m，左侧路缘带宽 0.5m，硬路肩宽2.5m，土路肩宽

0.75m，中央分隔带宽4.0m。路拱横坡行车道、路缘带及硬路肩采用2%，土路肩采

用3%。 

(2)路基高度 

新建路段填方路基长54.55km，平均填高3.11m，最小填方高度控制在0.38m 左

右路基最大填高为挖方路基长度16.7km，平均挖深1.74m，最大挖深6.25m，桩号为

K24＋000处。 

(3)路基边坡坡率 

①填方路段 

本段公路路基填料以碎石土、低液限粘土质砂为主，路基填高小于8m时，边坡

坡率采用1:1.5。维持旧路一侧边坡原状。 

②挖方路段 

本项目挖方边坡土质主要为风化岩石及低液限粘土质砂，凡挖方路段坡脚均设

置碎落台，碎落台宽3米，碎落台上设置 2%向内倾斜的横坡；挖方深度小于3m路

段边坡坡率采用1：2.0，挖方深度大于3m路段边坡坡率采用1：1.0。 

(4)路基边坡防护 

①路堤边坡 

当路堤高度H≤3m时，采用植草护坡；当路堤高度H＞3m时，采用拱形骨架内植草

护坡。 

②路堑边坡 

当路堑挖深H≤6.0m时采用植草护坡，同时碎落台部分也植草防护；H＞6.0m 

时堑坡坡面采用人字骨架内植草护坡。 

③不良地质及特殊性岩土 

沿线无不良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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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路基两侧防护 

①路堤两侧 

路堤坡脚设2.0m 宽护坡道，护坡道外设置排水沟，排水沟至界桩设3.0m 宽防

护带。 

②路堑两侧 

路堑一侧边沟外设置2.0m宽积雪(沙)平台，坡顶至界桩设3.0m宽防护带，路堑

设置截水沟路段堑坡坡顶至截水沟设置3.0m宽绿化带，设计采取绿化措施。 

(5)中央分隔带 

路基中央分隔带4.0m宽，长72.207km，占地面积28.88hm²，分隔带内绿化美化，中

央分隔带内填筑种植土。 

(6)路基、路面排水 

①路基排水 

填方路段：路基填高小于 0.8m 的填方路段设置浅蝶形边沟，边沟长1.2km。

边沟断面120cm×25cm，底部为浆砌片石，砂砾垫层10cm。路堤填高大于2m时，

设置沥青砂拦水带和其相应的边坡急流槽，在急流槽端部顺接排水沟，进入高速公

路整体排水系统。急流槽3.31km，采用矩形断面，尺寸为底宽40cm，深40cm，急

流槽采用混凝土结构，厚度10cm；消力池尺寸为宽1.0m，长1.5m，深0.6m。消力池

采用浆砌片石结构。侧墙厚40cm，底板厚50cm。一般路段设置排水沟，排水沟长

53.35km，设计防御标准为20年一遇 24 小时暴雨量。排水沟采用矩形断面，深0.6m，

宽0.6m，浆砌石厚0.3m。挖方路段：设置浅碟形边沟，汇集路面水和边坡坡面水，

汇入桥涵或自然沟渠，边沟长16.7km。浅蝶形边沟断面 120cm×25cm，底部为混

凝土预制块。路堑迎水面汇水较大的路段设置截水沟，截水沟长16.7km，矩形断面，

底宽0.6m，沟深0.6m，浆砌石砌筑，浆砌片石厚度30cm。边沟和截水沟设计防御标

准均为20年一遇24小时暴雨量。 

②路面排水 

填方路段：路基填高小于 2m，边坡采用 1:1.5 的坡率，以散排为主；路基填

高大于2m路段，采用沥青砂拦水带与急流槽结合使用，采取集中排水，急流槽设置

间距为15-20m一道。 

挖方路段：由路面横坡向两侧直接排入边沟，排至路基坡脚外。 

路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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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路采用沥青混凝土面层的路面结构，分别为上面层、下面层，基层、底基

层、垫层。 

桥涵工程 

项目全线设大桥3座，桥长458m；中桥6座，桥长516m；小桥16座，桥长338m；

涵洞113道。 

通过对主体工程征占地资料及竣工资料查阅，国道302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

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实际扰动土地面积为241.06hm²。其中路基及两侧（含

桥涵）占地200.74hm²，附属设施区占地4.87hm²，取弃土场占地10.58hm²，施工场

地占地24.87hm²。项目工程占地情况见表1-2。 

表1-2   工程占地情况汇总表         单位：hm² 

工程区域 扰动土地面积 

路基及两侧（含桥涵） 

路基两侧 35.24  

排水系统 10.51  

路面 93.40  

边坡 55.60  

临时堆土区 5.98 

小计 200.74  

附属设施区 

哈拉黑收费站及养护工区 1.2 

哈拉黑管理监控分中心 1.73 

大石寨服务南区 1.94 

小计 4.87 

取弃土场 

取土场 10.07 

弃土场 0.51 

小计 10.58 

施工便道 

路基施工便道 0 

取弃土场便道 0 

拌合场和预制厂施工便道 0 

小计 0 

施工场地 

拌合场和预制厂场地 22.81 

桥梁施工场地 2.06 

小计 24.87 

合计 241.06 

 

（四）、建设工期 

国道 302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于 2015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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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开工建设，2018 年 10 月全线主体完工，总工期 40 个月。 

 

（五）、工程投资 

国道302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投资总金额

为125739万元，其中土建费68747万元。  

（六）、土石方量 

经验收组结合现场及资料情况核查，工程施工过程中，全线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478.30万m³，挖方154.29万m³，填方236.09万m³，取土场取土84.86万m³。施工中土

方条件适宜可基本做到合理换填，开挖土方可以全部利用，部分拆迁物综合利用到

路基、路面工程中，项目共产生弃方3.06万m
3，弃置于三标（施工单位名称）K67+700

处弃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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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本工程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万 m3 

序

号 
防治分区 

挖方 填方 利用方 借方 弃方 

一般

土石

方 

表土 小计 

一般

土石

方 

表土 小计 

一般

土石

方 

表土 小计 

一般

土石

方 

表土 小计 

一般

土石

方 

表土 小计 

1 
路基及两

侧 103.80  27.53  131.34  190.54  23.43  213.97  103.80  27.53  131.34  84.86  0  84.86  3.06  0  3.06  

2 
附属设施

区 1.33  1.12  2.44  1.33  0.28  1.61  1.38  0.28  1.66  

 

3 取弃土场 0  13.41  13.41  0  13.41  13.41  0.00  13.41  13.41  

4 施工场地 0  7.10  7.10  0  7.10  7.10  0.00  7.10  7.10  

5 施工便道 0  0.00  0.00  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105.13  49.16  154.29  191.87  44.21  236.09  105.18  48.32  153.51  84.86  0.00  84.86  3.06  0.00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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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项目区概况 

（一）、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本段线路地处大兴安岭东南麓向松辽平原过渡地带，地貌类型为低山丘陵区。

项目沿线海拔高度在 280m～410m 之间。沿线地势自西南向东北逐步升高，但

起伏较小，所经地区地形平坦。 

2）土壤 

项目区土壤类型以黑钙土为主，大部分土壤呈微酸性，PH值在5.5～6.8之间，

土壤容重大约在1.0～1.3之间，孔隙度在 50%～70%之间。 

3）植被 

项目区植被类型为草甸草原，由西伯利亚植物区系和蒙古植物区系组成，主

要草科有羊草、碱草、隐子草、裂叶蒿、野古草、星星草等。项目区植被覆盖率

在 40%左右。 

4）气象 

项目区气象资料主要依据1973年~2012年科右前旗气象站实测资料统计。科

尔沁右翼前旗属中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年平均降水量为441mm，蒸发

量为1795.7mm，年均气温4.2℃，无霜期130天，最大冻土深2.4m，全年平均风速

2.8m/s。 

5）河流、水系 

沿线地表水为归流河，属嫩江水系，其最大的支流阿力得尔河在海力森汇入，

至大石寨转向南流去，在乌兰浩特南的靠山屯附近汇入洮儿河，主要支流有海勒

斯台郭勒、阿力得尔河、巴拉格歹河等。归流河从河源至汇入洮儿河处高差891m，

河道平均比降为1.93‰。上游属低山丘陵区，植被较好，河床稳定；中、下游河

道左右摆动，冲淤变化大，砂石河床，局部河道在最大洪水时宽达500米。大石

寨站多年平均径流量3.55亿立方米，最大洪峰流量531立方米/秒，多年平均流量 

11.3立方米/秒，多年平均含沙量27.4克/立方米。线路途径该流域部分支流，拟采

取桥梁跨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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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情况 

通科右前旗总土地面积为17428km²，根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内蒙古自治

区水土保持情况公报”，科右前旗水土流失面积6164.32km²，土壤侵蚀以水力侵

蚀为主，侵蚀强度以轻度侵蚀为主，面积1795.02km²，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29.12%，

土壤侵蚀模数为2000t/ km².a。 

按照水利部行业标准《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和内蒙古自

治区第二次遥感调查成果，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200t/km²•a。根据《全国水土

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及《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分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的通告》，本项目属于大兴安岭东

麓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及自治区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为此，依据《开

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项目区执行建设类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 

1.3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情况 

（一）、主体工程设计 

1、2014 年 12 月由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内蒙古自治区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内发改基础字[2014]1637 号批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2014 年 12 月内蒙古自治区交通厅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厅关于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两阶段初步设计的批复》

（内交发〔2014〕724 号）批复项目初步设计； 

3、2015 年 11 月内蒙古自治区交通厅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国

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两阶段施工图设计

的批复》（内交发〔2015〕654 号）批复项目施工图设计； 

4、2019 年 6 月内蒙古自治区交通厅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国道

302 线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阿力得尔至三岔段、三岔至阿尔山段公路二期工

程旧路恢复施工图设计的批复》（内交发〔2019〕405 号）批复项目施工图设计。 

（二）、水土保持方案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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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2014 年

10 月，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内蒙古新创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承担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水土保

持方案的编制工作。2014 年 11 月编制完成了《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

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于 2014 年 

10 月编制完成了《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

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2014 年 11 月 11 日，受自治区水利

厅委托，内蒙古自治区水土保持工作站组织召开了《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

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评审会，并提

出了评审意见，会后我单位根据评审意见对报告进行了修改，编制完成《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书》（报批稿）。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以《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复函》

（内水保[2017]277）对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进行批复 

（三）、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依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

定（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6〕65 号）的要求，对工程可能涉及变更的

环节进行了比对核查，经评估组核查，该项目有少量变更，但不具备水土保持方

案变更报批条件，无需进行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工程设计变更条件对照情况见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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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方案变更条件对照表 

序号 

《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

更管理规定（试行）》（办水保[2016]65

号）相关规定 

项目实际情况 

变化是否

需要编报

变更报告 

（一） 

第三条：水土保持方案经批准后，生产

建设项目地点、规模发生重大变化，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生产建设单位应当补

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报水利部审

批 

  

1 
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或者重点治理区的 
相关区域与方案一致 否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以上的 

根据查阅征占地资料以及

监测报告，本项目建设期

扰动土地面积 241.06hm²，

较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面

积 336.62hm² 减 少

95.56hm² 

否 

3 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的 

根据监测相关资料，本项

目实施阶段挖填方总量

390.38 万 m
3，与方案设计

挖填方总量 404.16（含取

土场土方）相比，减少13.78

万 m
3
 

否 

4 

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横向位移超

过 300 米的长度累计达到该部分线路长

度的 20%以上的 

根据查阅征占地资料以及

监测报告，本项目线路走

向只有局部微调，位移没

有超过 300 米 

否 

5 
施工道路或者伴行道路等长度增加 20%

以上的 
施工道路较方案设计减少 否 

6 
桥梁改路堤或者隧道改路堑累计长度20

公里以上的 
本项目不涉及 否 

（二） 

第四条：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

土保持措施发生下列重大变更之一的，

生产建设单位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

持方案，报水利部审批 

  

1 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的 

根据监理相关资料显示，

实际本项目表土剥离量

131.26hm²，由于实际取

土方式发生变化，扰动面

积减少，表土剥离量同比

例变化。按比例计算，表

土剥离量减少小于 3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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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

更管理规定（试行）》（办水保[2016]65

号）相关规定 

项目实际情况 

变化是否

需要编报

变更报告 

2 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上的 

根据监理相关资料显示，

实际本项目植物措施面积

减少 4.76%。 

否 

3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发生变

化，可能导致水土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

丧失的 

经现场核查情况，水土保

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

较为完善，不存在可能导

致水土保持功能显著降低

或丧失的变化 

否 

4 渣场 
渣场已确认 1 处，占地

0.51hm² 
否 

（四）、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业主单位于 2021 年 7 月委托内蒙古铭源水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进行水土保

持初步设计，初步设计按照水土保持设计对水土保持工程进行了设计，主要体现

于路基、取土场以及环境保护和绿化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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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土保持监测、监督意见落实及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处理情况 

建设单位对监测单位及监督部门提出的整改意见，能够积极、及时地落实。在

工程建设过程中未发生重大的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监督检查意见及落实情况： 

地方水行政单位多次对本工程进行监督检查，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但是没有下

达书面文件，提出的意见极大的促进了本工程的水土保持。 

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建设单位根据地方水行政单位，缴纳了水保补偿费，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和监督

检查的现场指导意见完成了部分水土保持措施。 

1.3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院受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

托，承担了国道302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水土

保持监测任务。于2016年3月，双方正式签订了《国道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

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合同》。2016年4月建设单位与水

土保持监测单位完成《国道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

程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接到监测委托时，主体工程未建设完成，监测单位及时成立了项目监测组，监

测组由1名监测工程师及2名监测员组成，检测组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确定

的水土保持监测目的、任务和要求，结合主体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监

测工作计划，明确了主要监测内容、监测方法以及监测技术路线，于2016年4月提

交了监测实施方案并进驻项目建设区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监测组进驻现场后，结合工程建设实际情况，针对不同的监测指标，主要采用

全面调查、样方调查和地面观测相结合的方法对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

各区域进行了监测，对建设项目占用土地面积、扰动地表面积及弃土弃渣数量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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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监测，结合设计资料采用实地量测法进行；工程建设对项目建设区及周边地区

可能造成的危害，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等采用实地调查法，并结合实地量测等

方法进行；对各阶段及不同扰动土地类型侵蚀强度及土壤流失量主要采用实地监测，

结合相关试验成果分析，进行综合确定；对防治措施的数量和质量、林草成活率、

保存率、生长情况及覆盖度、防护工程的稳定性、完好程度和运行情况及拦渣、蓄

水、保土效果等项目监测采用样方调查方法进行监测。共设调查点位4处，在路基

边坡设置1处监测点，在取（弃）土场各设置1处监测点，在附属设施施工区设置1

处监测点。采用的监测设备主要由无人机，样方线、盒尺、测距仪、GPS等。 

现场监测工作于2021年8月结束，之后进行监测资料的整编及监测数据的分析

与评价工作，编制完成了《国道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

期工程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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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和方法 

依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关于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监测工作的意见》（水保[2009]187号），结合项目建设内容和实施进度，确定本工

程水土保持监测内容为工程建设扰动土地面积、水土流失灾害隐患、水土流失及造

成的危害、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情况、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水土保持工程设计及管理

等。 

根据水利部水保[2009]187号《关于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意见》

的监测内容和重点的要求、水利部行业标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

（SL277-2002）及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确定监测方法，结合本项目的实际

情况，监测方法以实地量测、调查监测为主。 

2.1 监测内容 

2.1.1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内容主要包括扰动范围、面积、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变化情况

等，监测方法主要采用实地量测、调查监测的方法。监测组进场监测记录，利用GPS、

测绳、测距仪等测量仪器对项目区进行实地量测，根据水土保持方案，结合施工组

织设计、平面布局图以及收集的施工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整理，界定本项目的防治

责任范围，并与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进行对比，分析变化原因。本阶

段工程扰动土地面积为241.06hm²，详见表3-3。 

2.1.2 取土（石、料）弃土（石、渣）监测 

取土（石、料）弃土（石、渣）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取土（石、料）弃土（石、

渣）场及临时堆放场的数量、位置、方量、防治措施落实情况等，监测方法主要采

用调查监测的方法。监测组对项目区进行实地调查，收集施工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整

理，确定本项目建设取土（石、料）弃土（石、渣）位置、数量、分布及方量等情

况，并对比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取土（石、料）场、弃土（石、渣）场的位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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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数量发生变化的，分析变化原因。 

2.1.3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 

水土保持措施（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防护工程）监测内容主要包括水土

保持措施类型、开工与完工日期、位置、规格、尺寸、数量、林草覆盖度（郁闭度）、

防治效果、运行状况等，监测方法主要采用实地量测、调查监测的方法。 

（1）工程措施监测 

工程措施监测内容主要是措施类型、开工与完工日期、位置、规格、尺寸、数

量、防护效果、运行状况等进行动态监测，监测方法主要采用实地量测、调查监测

的方法，监测组进场全面监测记录1次。监测组入场时，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已完成，

通过后期现场实地量测、调查，结合水土保持方案及收集的施工相关资料确定，并

与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工程措施进行对比，分析变化原因。工程措施量、开工时间、

完工时间、于方案设计的工程措施对比见表4-2、4-3。 

（2）植物措施监测 

植物措施监测内容主要是措施类型、开工与完工日期、位置、规格、尺寸、数

量、林草覆盖度、植被生长情况、防护效果、运行状况等进行动态监测，监测方法

主要采用实地量测、调查监测的方法。监测组入场时，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已实施，

通过现场实地量测、调查，结合水土保持方案及收集的施工相关资料确定，并与水

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植物措施进行对比，分析变化原因。植物措施量、开工时间、完

工时间、于方案设计的工程措施对比见表4-5、4-6。 

2.1.4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 

水土保持监测范围为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水土保持监测内容主要包括：调

查主体工程建设进度、工程建设扰动土地面积、水土流失灾害隐患、水土流失及造

成的危害、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情况、水土流失防治效果，以及水土保持工程设计、



监测内容和方法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院 
-20- 

水土保持管理等方面的情况。但是，由于建设单位委托我单位监测时，主体工程已

经完成，并投产运行，所以，主要采用调查监测、实地测量等方式进行监测。水土

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见表3-2、3-3。 

 

表 2-1                  水土保持监测内容、方法                     
 

监测时段 监测内容 监测要素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施工期 

水土流失

状况监测 

防治责任范围变化 项目建设区面积变化、直接影响区面积变化 

调查监测、

实地测量 

扰动地表情况 扰动地表总面积、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及面积 

土石方量 土石方开挖量、回填量、弃方量 

水土流失量 
水土流失地段、水土流失面积、水土流失强度、流失

量。 

水土流失

危害监测 

对主体工程的影响 对主体工程安全、稳定、运营产生的负面影响 

调查监测 对河流水系的影响 对沿线河流特别是水源保护区的负面影响 

对周边生态 

系统的影响 
对周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破坏 

水土保持

措施 

实施进度 掌握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 
调查监测、

实地测量 
防治效果 调查监测水保措施防治效果 

其他内容 

主体工程建设进度 及时掌握主体工程建设进度 

收集资料 

水土保持管理 了解掌握施工现场的水土保持管理 

运行期 

水土流失

防治效果

监测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表土回覆等措施实施数量及效果 

实地测量 

植物措施 植物措施类型、面积、成活情况、植被覆盖率等 

2.2 监测方法 

2.2.1 调查监测法 

①实地调查法：对主体工程进度、水土保持工程设计情况、水土保持管理情况

和项目区背景值有关的指标，通过查阅主体工程设计资料，收集气象、水文、土壤、

土地利用、工程设计等资料，结合实地调查分析给各指标赋值；对水土流失危害监

测涉及的4个指标主要通过对项目区重点地段、水域及草地等进行典型调查和对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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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居民进行访谈调查，获取监测资料。 

②遥感监测法：对防治责任范围、扰动地表面积、损坏水土保持设施面积采用

遥感监测方法确定，对施工前、施工中和施工结束后分别进行遥感监测，并利用无

人机对工程建设扰动情况进行监测。 

③样方调查法：对植被状况的监测采用样方法，样方投影面积为：乔木林采取

标准行，灌木样方采取标准行，人工种草1m×1m，每一样方重复3次，记录测定方

法、林草生长情况、成活率、植被恢复情况及植被盖率。 

④巡查和观察法：对水土保持设施实施情况和水土流失危害隐患情况采用不定

期巡查和观察法监测，并结合施工和监理资料，最终确定实施数量。 

2.2.2 定点监测法 

在监测点根据监测内容和要求，布设监测小区，定时观测和采样分析，获取监

测数据，同时与同类型区平均水土流失量进行对比来验证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及设计

的合理性。 

①风蚀监测（包括土壤含水量及土壤容重）：本方案对风蚀强度采用测钎法测

定，同时测定土壤含水量（采用快速测定仪或烘干称重法）、土壤容重（采用环刀

法）、土壤物理组成（采用粒径0.01mm的土壤筛）及林草植被覆盖度等，与风蚀观

测同步进行。 

②水蚀监测：本项目水蚀多发生在路基及两侧、取（弃）土场、互通、附属设

施、施工场地；采用侵蚀沟法和简易坡面量测法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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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1）原方案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确定国道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

段二期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336.62hm²，其中路基及两侧（含桥涵）区

208.66hm²，附属设施区5.06hm²，取弃土场区48.76hm²，施工便道区50.48hm²，

施工场地23.66hm²。详情见表3-1，3-2。 

表 3-1   方案设计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² 

路基及两侧（含桥涵） 

路基两侧 36.1 

排水系统 10.77 

路面 95.67 

边坡 56.95 

临时堆土区 9.17 

小计 208.66 

附属设施区 

哈拉黑收费站及养护工区 1.2 

哈拉黑管理监控分中心 1.73 

大石寨服务南区 2.13 

小计 5.06 

取弃土场 

取土场 40.97 

弃土场 7.79 

小计 48.76 

施工便道 

路基施工便道 31.6 

取弃土场便道 17.48 

拌合场和预制厂施工便道 1.4 

小计 50.48 

施工场地 

拌合场和预制厂场地 19.5 

桥梁施工场地 4.16 

小计 23.66 

合计 33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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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方案设计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单位：hm² 

序号 防治分区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面积 

1 路基及两侧 208.66 

2 附属设施区 5.06 

3 取弃土场 48.76 

4 施工场地 23.66 

5 施工便道 50.48 

6 合计 336.62 

3.1.2 监测的防治责任范围 

国道302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实际扰动

土地面积为241.06hm²。详见表3-3。 

表3-3   实际扰动土地面积表           单位：hm²
 

序号 防治分区 实际扰动面积 

1 路基及两侧 200.74  

2 附属设施区 4.87  

3 取弃土场 10.58 

4 施工场地 24.87  

5 施工便道 0 

6 合计 241.06 

3.1.3  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及原因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比变化情况详见下表 3-4。 

扰动土地面积增减原因分析如下： 

（1）项目区实际扰动土地面积由方案设计336.62hm²减少到241.06hm²，减

少95.56hm²， 

由于后续施工实际变更，根据实际征占地面积情况，建设单位在组织施工时

尽量做到永临结合，减少工程施工中临时堆土对地表的压占，与方案批复内容相

比实际用地面积相比减少了95.56hm²，减小了扰动面积。 

（2）路基及两侧（含桥涵）200.74hm²，主要原因是工程建设中，建设单位

重视水土保持各项措施的落实，积极督促各施工单位提高水土保持意识，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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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控制扰动土地面积，在临时堆土区的使用上较方案设计有所减少。 

（3）附属设施区由方案设计占地面积2.13hm²减少到1.94hm²，减少了0.19 

hm²。 

（4）取弃土场防治区由方案设计占地面积50.48hm²减少到10.58hm²，减少

了38.18hm²，减少原因为项目借方来源除取土场外，通过合理利用挖方换填外综

合利，通过取土场取土取土方量、同时减少了弃土方量，故防治责任范围减少，

共减少38.18hm². 

（5）施工便道区由方案设计50.48hm²减少到0hm²，减少50.48hm²，减少原

因为建设单位本着节约用地的原则，在施工时利用既有半幅路面作为实际施工道

路，不新占施工用地，且实际使用取弃土场为原有其它项目现存取弃土场，施工

利用现有道路及乡村道路进行运输，故施工道路区扰动土地面积相应核减，实际

扰动面积比方案设计减少了50.48hm²。 

3.1.3运行期管理范围 

该项目运行期防治责任范围为项目永久用地范围，即主体工程区，面积为

241.06h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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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分析表      单位：hm²
 

工程区域 

方案防治责

任范围面积

合计 

扰动土地面

积 增减变化 

路基及两侧（含桥涵） 

路基两侧 36.1 36.10  0.00  

排水系统 10.77 10.77  0.00  

路面 95.67 95.67  0.00  

边坡 56.95 56.95  0.00  

临时堆土区 9.17 1.25 -7.92  

小计 208.66 200.74  -7.92  

附属设施区 

哈拉黑收费站

及养护工区 
1.2 1.2 0.00  

哈拉黑管理监

控分中心 
1.73 1.73 0.00  

大石寨服务南

区 
2.13 1.94 -0.19  

小计 5.06 4.87 -0.19  

取弃土场 

取土场 40.97 10.07 -30.90  

弃土场 7.79 0.51 -7.28  

小计 48.76 10.58 -38.18  

施工便道 

路基施工便道 31.6 0 -31.60  

取弃土场便道 17.48 0 -17.48  

拌合场和预制

厂施工便道 
1.4 0 -1.40  

小计 50.48 0 -50.48  

施工场地 

拌合场和预制

厂场地 
19.5 22.81 3.31  

桥梁施工场地 4.16 2.06 -2.10  

小计 23.66 24.87 1.21  

合计 336.62 241.06  -95.56  

 

3.1.2 背景值监测 

本项目背景值主要依据项目区地形地貌、植被状况、气象条件，结合水利普

查结果及《土壤侵蚀分级》标准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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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弃土、弃渣监测 

1、工程土建施工中弃土、弃渣 

土保持方案设计弃土场共计 6 处，用于方案设计中主体施工区弃土永久存放，

实际施工中挖方产生的土石方及表土可以足量换填至主体工程区，项目实际产生

的弃土场为 1 处，共计弃渣 3.06 万 m
3，详情见下表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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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水土保持方案弃土场情况表      单位：hm²
 

 
 

工程名称 

桩号 

位置(m) 弃土场占地(hm²) 
弃土高度

(m) 

  

地形 

  

弃土场 

序号 右侧 
设计弃土量

(m3) 

弃土区占地面

积(hm²) 

1 K8+500 4900 40000 1.16 4.4 

2 K25+000 7100 20000 0.57 5.11 山间凹坑 

3 K34+000 4100 35000 1.07 4.83 山间凹坑 

4 K42+000 5200 65000 1.93 4.88 山间凹坑 

5 K62+000 4200 35000 1.07 4.83 山间凹坑 

6 K63+600 5100 50000 1.37 5.31 山间凹坑 

小计 245000 7.17     

合计 1807100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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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实际项目弃土场情况表      
 

序

号 
名称 

所属施工

单位 

里程位

置 
E N 

占地面积

（hm²） 

弃土

高度

（m） 

1 
三标 1#弃

土场 
三标 

K67+7

00 

121°7′

27″ 

46°16′
51 

0.51 6 

2、生活垃圾排弃量 

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设置生活垃圾桶，定期清理，运往城市垃圾卫生

填埋场，或在指定地点填埋处理。 

3.3 取土场监测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取土场共 9 个，设计取土量 156.21 万方，取土场

占地面积 40.97hm²。详情见下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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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取土场情况统计表 

工程名称 序号 桩号 

位置(m) 

占地类型 

取弃土场占地(hm²) 

平均挖

深(m) 

回填弃

土及剩

余表土

量(m3) 

弃土高

度(m) 

  

左侧 右侧 

设计弃

土量
(m3) 

取弃土

区占地

面积
(hm²) 

剥离表

土临时

堆土区
(hm²) 

合计 地形 

取土场 

1 K7+500   5900 草地 160000 3.76 0.34 4.1 6 80045 4.2 缓坡地 

2 K14+000 5100   草地 240000 5.64 0.52 6.16 6 74152 3.1 缓坡地 

3 K21+500   6700 草地 140000 3.61 0.33 3.94 5 83441 3.5 缓坡地 

4 K41+000   8100 草地 150000 3.53 0.32 3.85 6 64355 4.1 小山丘 

5 K49+500 6100   草地 340000 7.99 0.73 8.72 6     小山丘 

6 K52+900 6900   草地 152100 3.57 0.33 3.9 6 59522 3.2 小山丘 

7 K65+490 4800   草地 130000 3.17 0.29 3.46 5.5 83883 4.4 小山丘 

8 K69+040   4200 草地 120000 3.1 0.28 3.38 5 12802 1.5 缓坡地 

9 K73+600 7500   草地 130000 3.17 0.29 3.46 5.5     小山丘 

  小计       1562100 37.53 3.43 4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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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监测资料显示，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在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的要

求和监督下，本着集中取土、综合开发、保护耕地、保护表土的原则，充分考虑

土质情况、成本运距、可恢复情况等内容，本项目在实际施工中未启用方案设计

取土场，实际施工时与当地签订协议利用附近既有取土场进行取土用于施工中主

体施工中土石方填筑，实际施工共使用取土场 4 个，实际取土量 84.86 万 m
3，占

地面积 10.07hm²，项目实际使用取土场见表 3-5。取土结束后全部进行了治理。 

监测资料显示，实际取土场为 4 个，取土方量为 84.86 万 m
3，较方案设计占

地面积减少 30.90hm²。 

表 3-7 实际取土场使用情况统计表 

序号 名称 
所属施

工单位 

里程位

置 

中心坐标 占地面积

（hm²） 

取土量

（万 m
3） E N 

1 一标取土场 一标 K13+000 
121°41′

51″ 

46°7 ′

3 ″ 
1.63 

13.74  

2 
二标 1#取土

场 
二标 K44+000 

121°21′

58″ 

46°15′

6 ″ 
3.61 

30.42  

3 
二标 2#取土

场 
二标 K54+000 

121°16′

7 ″ 

46°17′

56″ 
2.47 

20.81  

4 三标取土场 三标 K74+100 
121°2 ′

54″ 

46°14′

33″ 
2.36 

19.89  

          合计 10.07 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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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 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4.1.1 方案设计工程措施 

1、工程措施 

（1）表土剥离和回覆 

线路建设前对占压的耕地熟化土壤进行表土剥离和回覆。 

（2）边坡防护 

路基边坡防护进行浆砌石片石和喷播基材植被等措施。 

（3）路基排水及其他排水防护工程 

路基、路肩排水和急流槽等。 

（4）土地整治 

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期完成后对临时占地硬化措施拆除后统一平整。 

方案设计工程量见表4-1。 

 4.1.2 工程措施及实施进度监测结果 

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实际完

成工程量： 

（1）路基及两侧工程区表土剥离 75.86hm²。表土回覆 75.86hm²，边坡拱型

骨架防护 40.50hm²，边坡人字骨架防护 7.59hm²，边坡砌石护坡 4.75hm²，排水

沟工程 52.28km，边沟工程 17.54km，截水沟工程 16.37km，急流槽 3.24km； 

（2）附属设施区完成表土剥离及覆土 0.91hm²； 

（3）取弃土场防治区方面，取土场表土剥离与覆土完成 10.07hm²，弃土场

表土剥离与覆土 0.51hm²，土地整治完成 10.58hm²； 

（4）施工场地，表土剥离与覆土完成 24.87hm²，土地整治完成 6.84hm²，

土地复耕完成 18.01hm²；具体工程措施完成工程量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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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方案设计工程措施工程量表 

 

 

 

序号 防治分区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设计工程

量 

1 

路基及两侧 

表土剥离 hm² 77.41 

2 表土回覆 hm² 77.41 

3 
边坡拱型 

骨架防护 
hm² 41.33 

4 边坡人字骨架防护 hm² 7.74 

5 边坡砌石护坡 hm² 4.85 

6 排水沟工程 km 53.35 

7 边沟工程 km 17.9 

8 截水沟工程 km 16.7 

9 急流槽 km 3.31 

10 边坡绿化 hm² 26.87 

11 附属设施区 表土剥离与覆土 hm² 0.95 

12 

取弃土场 

取土场表土剥离与覆土 hm² 37.53 

13 弃土场表土剥离与覆土 hm² 7.17 

14 取土场截水沟 m 610 

15 土地整治 hm² 37.34 

16 

施工场地 

表土剥离与覆土 hm² 23.66 

17 土地整治 hm² 6.51 

18 土地复耕 hm² 17.15 

19 施工便道 土地整治 hm² 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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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工程措施完成工程量表 

序号 防治分区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实际施工

量 

1 

路基及两侧 

表土剥离 hm² 75.86  

2 表土回覆 hm² 75.86  

3 
边坡拱型 

骨架防护 
hm² 40.50  

4 边坡人字骨架防护 hm² 7.59  

5 边坡砌石护坡 hm² 4.75  

6 排水沟工程 km 52.28  

7 边沟工程 km 17.54  

8 截水沟工程 km 16.37  

9 急流槽 km 3.24  

10 边坡绿化 hm² 26.33  

11 附属设施区 表土剥离与覆土 hm² 0.91  

12 

取弃土场 

取土场表土剥离与覆土 hm² 10.07  

13 弃土场表土剥离与覆土 hm² 0.51  

14 土地整治 hm² 10.58  

15 

施工场地 

表土剥离与覆土 hm² 24.87  

16 土地整治 hm² 6.84  

17 土地复耕 hm² 18.01  

 

4.1.3 工程措施变化情况 

本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存

在一些变化，具体原因为： 

（1）路基区、附属设施区、取弃土场区由于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是在可研阶

段，设计的批复占地面积为 336.32hm²，后续设经验收核查实际使用占地为

241.06hm²。对比水土保持方案批复面积，实际占地面积减少，因此相应各项水

土保持工程防治措施面积有所减少。 

（2）施工区表土剥离措施较方案设计增加 1.21hm²，这是由于实际使用施

工区时根据事实占地大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由方案设计的 23.66hm²增加至

24.87hm²，表土剥离本着应剥尽剥原则根据实际占地情况进行了剥离及回覆，回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院 

 -34- 

 

覆面积和土方量相应增加。 

（3）施工便道区由于实际施工时未发生，同时相应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也

不复存在，予以核减。 

方案设计与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对比见表4-3。 

表 4-3                     实际工程措施量与设计工程量对比表 

序

号 
防治分区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设计工

程量 

实际施

工量 

增减变

化 

1 

路基及两侧 

表土剥离 hm² 77.41 75.86  -1.55  

2 表土回覆 hm² 77.41 75.86  -1.55  

3 
边坡拱型 

骨架防护 
hm² 41.33 40.50  -0.83  

4 边坡人字骨架防护 hm² 7.74 7.59  -0.15  

5 边坡砌石护坡 hm² 4.85 4.75  -0.10  

6 排水沟工程 km 53.35 52.28  -1.07  

7 边沟工程 km 17.9 17.54  -0.36  

8 截水沟工程 km 16.7 16.37  -0.33  

9 急流槽 km 3.31 3.24  -0.07  

10 边坡绿化 hm² 26.87 0  -26.87 

11 附属设施区 表土剥离与覆土 hm² 0.95 0.91  -0.04  

12 

取弃土场 

取土场表土剥离与

覆土 
hm² 37.53 10.07  -27.46  

13 
弃土场表土剥离与

覆土 
hm² 7.17 0.51  -6.66  

14 取土场截水沟 m 610 0 -610.00  

15 土地整治 hm² 37.34 10.58  -26.76  

16 

施工场地 

表土剥离与覆土 hm² 23.66 24.87  1.21  

17 土地整治 hm² 6.51 6.84  0.33  

18 土地复耕 hm² 17.15 18.01  0.86  

19 施工便道 土地整治 hm² 50.48 0.00  -50.48  

 

4.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4.2.1 方案设计植物措施 

施工结束后对于原立地类型进行综合植物栽植，按照土地条件及原用地条件

进行乔木、灌木栽植及撒播草籽等植物措施进行恢复。见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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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方案设计植物措施工程量表 

1 

路基及两侧 

路基边坡 灌草 hm² 26.87 

2 路基左侧防护林 防护林 hm² 21.27 

3 中央分隔带 灌木林 hm² 28.88 

4 临时堆土区 小计 hm² 9.17 

5 附属设施区 场内空地 绿化美化 hm² 0.95 

6 

取弃土场 

取土场边坡及平

台 
灌草 hm² 40.77 

7 截水沟沟埂 防护林 hm² 0.09 

8 
弃土场边坡及平

台 
灌草 hm² 7.79 

9 施工场地 施工区 灌草 hm² 6.51 

11 施工便道 施工便道区 灌草 hm² 50.48 

 

4.2.2 植物措施及实施进度监测结果 

经实际调查、查阅施工资料，项目区实施的植物措施主要是路基工程区路基

两侧清表土表面撒播草籽，高速公路沿线及服务区、互通立交采取景观绿化工程，

采取乔、灌、草结合的方式；取土场采取了土地平整后恢复植被的方式；施工生

产生活区和施工便道施工结束后平整场地恢复植被。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于 2015

年 7 月开工，于 2021 年 8 月完工。各防治分区完成的植物措施如下： 

（1）路基工程区完成路基边坡植灌草 26.33hm²，防护林完成 20.84hm²，中

央分隔带完成灌木林 28.30hm²； 

（2）附属设施区厂内空地完成绿化美化 0.91hm² 

（3）取弃土场方面，取土场边坡及平台完成灌草 10.07hm²，弃土场边坡平

台完成植灌草 0.51hm²。 

（4）施工场地完成植灌草 6.84hm²；项目植物措施完成情况详见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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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实际完成植物措施汇总表 

序号 防治分区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实际施工量 

1 

路基及两侧 

路基边坡 灌草 hm² 26.33  

2 路基左侧防护林 防护林 hm² 20.84  

3 中央分隔带 灌木林 hm² 28.30  

4 临时堆土区 植灌草 hm² 5.96  

5 附属设施区 场内空地 绿化美化 hm² 0.91  

6 

取弃土场 

取土场边坡及平

台 
灌草 hm² 10.07  

7 截水沟沟埂 防护林 hm² 0.00  

8 
弃土场边坡及平

台 
灌草 hm² 0.51  

9 施工场地 施工区 灌草 hm² 6.84  

 

4.2.3 植物措施变化情况 

实际完成植物措施与方案设计比较变化（详见表4-6）主要原因有： 

（1）路基工程区、附属设施区、取弃土场区因实际扰动面积减少，相应植

物措施工程量较方案设计减少； 

（2）施工场地因实际扰动面积较方案增加相应植物措施面积有所增加； 

（3）施工便道实际施工未产生，相应方案设计内容予以核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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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实际完成植物措施与方案设计对比表 

序

号 

防治分

区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

位 

设计工程

量 

实际施工

量 

增减变

化 
1 

路基及两

侧 

路基边坡 灌草 hm² 26.87 26.33  -0.54  

2 
路基左侧防护

林 

防护

林 
hm² 21.27 20.84  -0.43  

3 中央分隔带 
灌木

林 
hm² 28.88 28.30  -0.58  

4 临时堆土区 
植灌

草 
hm² 9.17 5.96  -3.21  

5 
附属设施

区 
场内空地 

绿化

美化 
hm² 0.95 0.91  -0.04  

6 

取弃土场 

取土场边坡及

平台 
灌草 hm² 40.77 10.07  -30.70  

7 截水沟沟埂 
防护

林 
hm² 0.09 0.00  -0.09  

8 
弃土场边坡及

平台 
灌草 hm² 7.79 0.51  -7.28  

9 施工场地 施工区 灌草 hm² 6.51 6.84  0.33  

10 施工便道 施工便道区 灌草 hm² 50.48 0 -50.48  

 

表4-7                   施工区移交汇总表 

序

号 
名称 

所属施工

单位 

里程位

置 

中心坐标 占地面积

（hm²） E N 

1 一标拌合站 一标 
K16+5

00 

121°38 ′

51″ 

46°06′

14″ 
6.04 

2 二标拌合站 二标 
K47+0

00 

121°20 ′

46″ 

46°16′

53″ 
8.35 

3 
二标沥青拌合

站 
二标 

K37+0

00 

121°27 ′

35″ 

46°12′

16″ 
5.63 

4 
三标拌合站及

驻地 
三标 

K73+0

00 

121°20 ′

46″ 

46°17′

00″ 
2.79 

注：移交协议或证明见附件。 

4.2.4 植被生长状况监测 

各防治区造林种草配置形式采用全面调查法监测，经调查出苗率及覆盖率均

达到合格标准。 

4.3 临时措施监测结果 

4.3.1 方案设计临时措施 

临时防护措施主要包括：密目网苫盖及表土临时植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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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设计临时措施工程量见表 4-8。 

表 4-8               方案设计临时措施工程量表 

序号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设计工程量 

1 
路基及两侧 

密目网 m² 38640 

2 撒播草籽 hm² 9.17 

3 附属设施区 密目网 m² 9930 

4 
取弃土场 

密目网 m² 48395 

5 撒播草籽 hm² 4.06 

6 
施工场地 

密目网 m² 28700 

7 撒播草籽 hm² 0.95 

 

4.3.2 临时措施及实施进度监测结果 

经查阅施工、监理监测资料，项目区实施的临时措施主要包括密目网苫盖及

撒播草籽等。详细工程量见表4-9。 

表 4-9              实际完成临时措施工程量表 

1 路基及两侧 密目网 m² 37800.00  

2 附属设施区 密目网 m² 9500 

3 
取弃土场 

密目网 m² 11600 

4 撒播草籽 hm² 0.97 

5 
施工场地 

密目网 m² 30000 

6 撒播草籽 hm² 1 

4.4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4.3.1 工程措施防治效果 

建设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完成量为： 

表土剥离 112.22hm²。表土回覆 112.22hm²，边坡拱型骨架防护 40.50hm²，

边坡人字骨架防护 7.59hm²，边坡砌石护坡 4.75hm²，排水沟工程 52.28km，边

沟工程 17.54km，截水沟工程 16.37km，急流槽 3.24km，边坡绿化 26.33hm²；土

地整治 17.42hm²、土地复耕 18.01hm²。符合设计要求。 

4.3.2 植物措施防治效果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情况为：完成植物措施面积 99.76hm²。植物措施水土

流失防治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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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 水土流失面积 

根据各阶段水土流失面积监测结果，汇总分析、施工期、试运行期水土流失

面积。运行期水土流失面积为项目建设区除去建（构）筑物占地、道路、路基和

场地硬化面积，详见表 5-1。 

表5-1              水土流失面积变化情况表              单位：hm² 

工程区域 施工期 植被恢复期 

路基及两侧 200.74 107.34 

附属设施区 4.87 0.92 

取弃土场 10.58 10.58 

施工场地 24.87 24.87 

施工便道 0 0 

合计 241.06 143.71 

5.2 土壤流失量 

5.2.1 不同侵蚀单元侵蚀模数的分析确定 

（1）、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 

工程区地貌类型为低山丘陵地貌，项目区为风水复合侵蚀类型区，以水蚀为

主。按照水利部行业标准《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6-2007）并结合自治

区2002年土壤侵蚀遥感调查成果，在外业勘调的基础上，综合分析确定项目区水

蚀模数为1000 t/（km²·a），风蚀模数为600t/（km²·a），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

为200 t/（km²·a）。 

（2）、施工期扰动后地貌土壤侵蚀模数 

本项工程建设已经完工，2015 年开工时，已开始对工程建设进行水土保持

监测，并取得了监测成果，工程建设产生的水土流失强度预测，采用实测资料统

计。 

2016 年 3 月-2021 年 8 月，内蒙古水利科学研究院开展《国道 302 线珲春至

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水蚀采用简易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科学研究院 

 -40- 

 

径流小区法对弃土场堆土边坡、路基边坡、取土场固定边坡的进行监测，风蚀采

用测钎法对各防治分区进行监测，定位监测频次：监测单位进行驻点监测，风蚀

监测主要安排在 3～5 月、10～11 月，每 15 天监测 1 次，大风（17m/s）后进行

加测；水蚀监测主要安排在 6～9 月份，进行驻守监测，发生降雨即时监测，暴

雨时（10 分钟雨量大于 5mm 或 12h 雨量大于 30mm、24h 雨量大于 50mm）加

测。监测结果见表 5-2。分区侵蚀模数见表 5-3。 

表 5-2           （2016-2021）土壤侵蚀监测成果表 

监测单元 
土壤侵蚀模数（t/km²·a） 

风力侵蚀 水力侵蚀 

主体工程区 2070 4397 

施工场地 2050 4380 

附属设施 2060 4392 

取（弃）土场 4100 8040 

表 5-3                施工期及植被恢复期土壤侵蚀模数确定 

项目 
施工期 

植被恢复期 

水力侵蚀 风力侵蚀 

水蚀 风蚀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路基及两侧（含桥

涵） 
4500 2000 3400 2200 1000 1500 900 600 

附属设施 4500 2000 3400 2200 1000 1500 900 600 

取（弃）

土场 

取土场 8000 4000 6000 5000 1000 3000 900 600 

弃土场 8000 4000 6000 5000 1000 3000 900 600 

施工场地 4500 2000 3400 2200 1000 1500 900 600 

（3）、防治措施实施后土壤侵蚀模数 

根据项目区内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情况，通过实地调查各类措施区的水土

流失现状，结合同类项目实施水保措施后的试验成果分析，综合确定防治措施实

施后侵蚀模数，见表 5-3。 

5.2.2 土壤流失量计算方法 

根据调查监测数据，采用下列公式计算出工程建设区各阶段及各扰动土地类

型土壤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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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蚀量计算公式： 

Ms=F×Ks          （式 1） 

式中：Ms——水蚀量（t）； 

      F ——时段水土流失面积（km²）； 

      Ks——水蚀模数（t/km²·a）。 

风蚀量计算公式： 

Mf=F×Kf          （式 2） 

式中：Mf——风蚀量（t）； 

      F ——时段水土流失面积（km²）； 

          Kf——风蚀模数（t/km²·a）。 

 

5.2.3 土壤流失量监测结果 

通过上述方法计算，得知建设期工程建设区原地貌土壤流失量为 17935t；工

程建设期各扰动土地类型土壤流失量为 75991t，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 3 年土壤流

失量为 2299t，见表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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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建设期土壤流失量分析表 

工程区域 
土壤侵蚀背景值（t/km2.a） 扰动后侵蚀模数（t/km2.a） 侵蚀面积

（hm2） 

侵蚀时间（a） 背景流失量

（t） 

预测流失量

（t） 

新增流失量

（t） 水蚀 风蚀 水蚀 风蚀 水蚀 风蚀 

路基及两侧（含桥涵） 1000 600 4500 2000 200.74 4.8 4.4 14935 61025 46090 

附属设施 1000 600 4500 2000 4.87 4.8 4.4 362 1480 1118 

取（弃）土场 
取土场 1000 600 8000 4000 10.07 4.8 4.4 749 5639 4890 

弃土场 1000 600 8000 4000 0.51 4.8 4.4 38 286 248 

施工场地 1000 600 4500 2000 24.87 4.8 4.4 1850 7560 5710 

合计 
    

241.06 
  

17935 75991 58056 

 

 

 表 5-5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土壤流失量分析表 

工程区域 

土壤侵蚀背景值

（t/km2.a） 

扰动后侵蚀模数（t/km2.a） 
侵蚀面积

（hm2） 
背景流失量（t） 预测流失量（t） 新增流失量（t）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水蚀 风蚀 水蚀 风蚀 水蚀 风蚀 水蚀 风蚀 

路基及两侧（含桥涵） 1000 600 3400 1500 2200 900 1000 600 107.34 1717 10305 8587 

附属设施 1000 600 3400 1500 2200 900 1000 600 0.92 15 88 74 

取（弃）土场 
取土场 1000 600 6000 3000 5000 900 1000 600 10.07 161 1662 1500 

弃土场 1000 600 6000 3000 5000 900 1000 600 0.51 8 84 76 

施工场地 1000 600 3400 1500 2200 900 1000 600 24.87 398 2388 1990 

合计 
        

143.71 2299 14526 1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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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土壤流失量动态变化分析 

根据监测结果，对工程建设区原地貌土壤流失量、工程建设期各扰动土地类

型土壤流失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土壤流失量进行对比及综合分析，土壤流失

量变化情况比较见表 5-6。 

在工程建设期土壤流失主要在施工期产生，由于施工期主要进行路基基础开

挖，建构筑物基础、场地平整、硬化场地开挖及回填等施工活动完全破坏了原地

貌和地表植被，使土壤抗蚀能力和原有的水土保持功能大大降低或丧失，加剧区

内土壤侵蚀强度，并随工程施工范围的不断扩大而项目区内扰动土地面积及水土

流失面积不断加大，土壤流失量剧增，在施工高峰期各扰动土地类型土壤流失量

高达 75991t，较原地貌土壤流失量 17935t 增加了 58506t，达到原地貌土壤流失

量的 4.2 倍。 

到工程建设后期，随着路面工程、各类建筑物、场地及道路硬化等工程的建

成，在施工扰动范围内的水土流失面积以及扰动强度逐渐减少，并通过各水土流

失防治分区内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各扰动土地类型土壤流失量得到了有效降低，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土壤流失量已降至每年 2299t，在工程建设中造成水土

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并且项目区的原生水土流失也得到有效改善。 

 

表 5-6 土壤流失量变化情况分析表       

预测单元 
施工期 自然恢复期 

流失量

合计（t） 

新增量

合计（t） 

占新增

总量的

（%） 流失量 新增量 流失量 新增量 

路基及两侧（含桥涵） 61025  46090  10305  8587  71330  54677  77.80  

附属设施 1480  1118  88  74  1569  1192  1.70  

取（弃）土场 
取土场 5639  4890  1662  1500  7301  6390  9.09  

弃土场 286  248  84  76  370  324  0.46  

施工场地 7560  5710  2388  1990  9948  7700  10.96  

合计 75991  58056  14526  12227  90517  7028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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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验收组结合现场及资料情况核查，工程施工过程中，全线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478.30 万 m³，挖方 154.29 万 m³，填方 236.09 万 m³，取土场取土 84.86 万 m³。

施工中土方条件适宜可基本做到合理换填，开挖土方可以全部利用，部分拆迁物

综合利用到路基、路面工程中，项目共产生弃方 3.06 万 m
3，弃置于三标（施工

单位名称）K67+700 处弃渣场。 

5.4 水土流失危害 

由于从工程筹建准备进行场地平整，到主体工程开挖施工过程，在这一时段

内，由于施工扰动和破坏原地貌，土壤植被及水土保持设施遭到破坏，导致土壤

结构破坏，草地毁坏，降低表层土壤的抗蚀性，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由于施工

形成了挖损面，易造成水土流失。破坏原地表植被，扰动相对稳定的土体结构，

使土体抗蚀能力下降，土壤侵蚀加剧，因此此阶段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将对当地及

周边造成较大影响，应确定为分析重点。在水土保持监测过程中未发生水土流失

危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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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根据工程建设实际情况、重点部位水土流失调查结果、水土流失防治措施调

查结果以及土壤流失量监测分析等，经计算防治分区内水土流失防治目标的达到

值，包括扰动土地整治率、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拦渣率、土壤流失控制比、林草

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进行综合评定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标情况，对

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进行合理分析与评价。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 

工程实际扰动原地貌、损坏土地和植被面积为 241.06hm²，建设过程中损坏

的水土保持设施造成水土流失的开挖面、填筑面均采取了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进

行防护。根据监测数据，建设期间扰动土地整治面积 241.06hm²，其中建筑物及

硬化区占地 97.35hm²，建设区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98%，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

95%的防治指标。各防治分区水土流失治理度指标计算见表 6-1。 

表 6-1                各防治分区扰动土地治理情况表    

项目 
扰动土地面

积（hm2）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hm2） 建筑物及硬

化面积

（hm2） 

扰动土地整

治率（%） 植物措施 工程措施 小计 

路基及两侧 200.74  25.87 81.44 107.31 93.40 99.99 

附属设施区 4.87  0.00 0.91 0.91 3.95 99.79 

取弃土场 10.58  0.00 10.58 10.58 0.00 99.98 

施工场地 24.87  18.01 6.84 24.85 0.00 99.92 

合计 241.06  43.88 99.77 143.65 97.35 99.98 

    

6.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工程实际造成水土流失面积 143.71hm²（不包括永久建筑物、硬化、坑塘水

面面积）。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报告，实际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43.65hm²，水

土流失总治理度 99.96%，达到方案确定的 95%的防治指标。见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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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水土流失治理情况统计表             单位：hm² 

防治分区 
扰动范

围 

建筑物

及硬化 
水土流失面积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水土流

失治理

面积 

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 

路基及两侧 200.74  93.40  107.34  25.87  81.44 107.31  99.98% 

附属设施区 4.87  3.95 0.92  0  0.91 0.91  98.91% 

取弃土场 10.58  0 10.58  0  10.58  10.58  99.98% 

施工场地 24.87  0 24.87  18.01  6.84 24.85  99.92% 

合计 241.06  97.35  143.71  43.88  99.77  143.65  99.96% 

6.3 拦渣率 

拦渣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弃土（石、渣）量与工程弃土

（石、渣）总量的百分比。 

根据工程建设和施工单位资料，本项目完成挖 154.29 万 m
3，填方 236.09 万

m
3，取土场取土 84.86 万 m

3，弃方 3.06 万 m
3。考虑运送过程中的流失，拦渣率

经计算可达 99%。 

6.4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项目建设区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壤

流失强度之比。 

本项目容许土壤侵蚀模数为 200t/（km²·a），根据水土保持监测结果，治理

后项目建设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190t/（km²·a），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5，达

到方案设计值 1.0。项目建设区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工程建设区水土流失得到

有效控制。 

6.5 林草植被恢复率与林草覆盖率 

本工程项目建设区内扰动地表面积为 241.06hm²，除去建（构）筑物及场地、

道路等硬化面积共有可绿化面积 101.60hm²。经计算，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

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平均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8.20%，林草

覆盖率为 41.39%。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的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见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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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计算指标表 

防治分区 扰动范围 
建筑物及

硬化 

工程措

施 

植物措

施 

可绿化

面积 

林草植被

恢复率（%） 

林草覆

盖率（%） 

路基及两侧 200.74  93.4 25.87  81.44 83.27  97.80% 40.57% 

附属设施区 4.87  3.95 0  0.10 0.91  99.98% 18.68% 

取弃土场 10.58  0 0  10.58  10.58  99.98% 99.98% 

施工场地 24.87  0 18.01  6.84 6.84  99.95% 27.49% 

合计 241.06  97.35  43.88  99.77  101.60  98.20% 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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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本工程各防治分区采取了适宜的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工程的总体布局合

理，效果明显，基本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求。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1、防治责任范围及土石方量的变化分析评价  

原批复水土保持方案中确定的本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

面积为336.62hm²。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与方案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相

比减少了95.56hm²。主要原因为（1）由于后续施工实际变更，根据实际征

占地面积情况，建设单位在组织施工时尽量做到永临结合，减少工程施工

中临时堆土对地表的压占，与方案批复内容相比实际用地面积相比减少了

95.56hm²，减小了扰动面积；（2）路基及两侧（含桥涵）200.74hm²，主要原

因是工程建设中，建设单位重视水土保持各项措施的落实，积极督促各施工单位

提高水土保持意识，各单位严格控制扰动土地面积，在临时堆土区的使用上较方

案设计有所减少；（3）附属设施区由方案设计占地面积2.13hm²减少到1.94hm²，

减少了0.19 hm²；（4）取弃土场防治区由方案设计占地面积50.48hm²减少到

10.58hm²，减少了38.18hm²，减少原因为项目借方来源除取土场外，通过合理利

用挖方换填外综合利，通过取土场取土取土方量、同时减少了弃土方量，故防治

责任范围减少，共减少38.18hm²；（5）施工便道区由方案设计50.48hm²减少到

0hm²，减少50.48hm²，减少原因为建设单位本着节约用地的原则，在施工时利用

既有半幅路面作为实际施工道路，不新占施工用地，且实际使用取弃土场为原有

其它项目现存取弃土场，施工利用现有道路及乡村道路进行运输，故施工道路区

扰动土地面积相应核减，实际扰动面积比方案设计减少了50.48hm²。 

国道 302 线珲春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共动用

土方工程量为 478.30 万 m³，挖方 154.29 万 m³，填方 236.09 万 m³，取土场取土

84.86万m³。施工中土方条件适宜可基本做到合理换填，开挖土方可以全部利用，

部分拆迁物综合利用到路基、路面工程中，项目共产生弃方 3.06 万 m
3，弃置于

三标（施工单位名称）K67+700 处弃渣场。。工程建设过程中优化施工工艺，尽

量减少了动用土石方量，同时在施工过程中有效采取了临时防护措施，减少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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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量。 

2、水土流失量动态变化分析评价 

根据各阶段土壤流失量动态监测结果，在工程建设期土壤流失主要在施工期

产生，由于在施工期主要进行建筑物基础开挖及回填、场地平整等施工活动的强

烈扰动下，防治区地表植被遭破坏后，土壤抗蚀能力和原有的水土保持功能大大

降低或丧失，加剧土壤侵蚀强度，随工程施工范围的不断扩大项目区内扰动土地

面积及水土流失面积不断加大，土壤流失量剧增，在施工高峰期各扰动土地类型

土壤流失量高达 99469t，较原地貌土壤流失量 21289t 增加了 78180t，达到原地

貌土壤流失量的 3.6 倍。 

到工程建设后期，随着各类建筑物、场地及道路硬化等工程的建成，在施工

扰动范围内的水土流失面积以及扰动强度逐渐减少，并通过防治分区内水土保持

措施的全面实施，各扰动土地类型土壤流失量得到有效降低，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实施后土壤流失量已降至每年 3857t，在工程建设中造成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

制，并且项目区的原生水土流失也得到有效改善。 

3、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分析评价 

根据国家水利部办公厅办水保[2013]第 188 号《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

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元宝山区属黄河国家级水土流

失重点治理区。依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规定，本项目建设水土

流失防治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防治标准，批复水土保持方案所提出设计水平年水

土流失防治目标值为：扰动土地整治率 95%，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土壤流

失控制比 1，拦渣率 95%，林草植被恢复率 97%，林草覆盖率 25%。通过对监测

数据、资料的分析计算，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实际达到值为：扰动土地整

治率 99.98%，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9.96%，土壤流失控制比 1.05，拦渣率 99%，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20%，林草覆盖率 41.39%。本项目较好的完成了建设期的水

土流失防治任务，完成的各项工程能够发挥应有作用，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达到了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要求。详见表 7-1。 

表 7-1                     水土流失分类指标对比表                     

项目 方案设计值 实际达到值 是否达标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9.98% 达标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 99.96%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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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5 达标 

拦渣率（%） 95 99%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98.20% 达标 

林草覆盖率（%） 25 41.39% 达标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随着工程建设进度，建设单位积极组织实施了防治责任

范围内防治分区的水土保持治理措施。截至目前，项目区内完成扰动土地整治面

积 241.06hm²，累计完成水土保持措施防治面积 143.71hm²（不含植物措施和工

程措施重合面积）（其中工程措施防护面积 43.88hm²，植物措施防护面积

99.77hm²）。对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区域大部分进行了综合治理，有效控制

了项目建设区的水土流失，工程区内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7.3 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根据监测过程中掌握的实际情况，总结出几点存在问题及建议，具体如下： 

（1）目前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已发挥效益，总体工程水土保持措施落实较好，

部分空地植被恢复较差，建议继续补植补种；同时加强对已实施工程措施的维护

及林草植被的抚育管理工作。 

（2）在取得监测成果同时，总结了监测过程中的问题与不足之处，目前开

发建设项目在监测方法上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风蚀强度观测，没有较为

科学的观测方法可以借鉴，常规的测钎法和积沙仪法在原理上是一致的，都受到

人为读数精度及观测工具的影响，误差较大。径流小区法观测精度较高，结果可

靠，但受地形条件所限，部分区域无法使用，水蚀观测采用桩钉法也受到同样条

件的限制，观测结果存在较大的误差。 

因此，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动态监测而言，我们还有相当多的问题有待

解决，需要在工作中不断探索、实践，总结出更为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监测

方法，为今后更好地开展此项工作服务。 

7.4 综合结论 

根据监测结果综合分析，随着工程建设在防治责任范围内的防治分区，根

据实际防护需要，结合方案设计，相继实施了表土剥离、表土回覆等工程措施和

场地绿化及植被恢复等植物措施。截至目前，项目区内共累计完成水土保持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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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面积为 241.06hm²。通过各项水土保持治理措施实施后，工程建设区内水土

流失防治目标达到值为：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9.98%，造成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达到 99.96%，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05，拦渣率 99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8.20%，

林草覆盖率为 41.39%。各项指标均已达到方案设计的目标要求。各项水土保持

工程运行情况良好，达到了防止水土流失的目的，整体上已经具备较强的水土保

持功能，能够满足国家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的要求。综合国道 302 线珲春

至阿尔山公路乌兰浩特至阿力得尔段二期工程项目的监测情况，评定监测的项目

等级为“绿色”。 


